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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消费者在美发店充值办理

会员卡， 没想到因为经营不善

美发店转让了， 如果不额外充

钱， 会员卡就不能继续使用。

对此， 消费者非常气愤， 拨打

了投诉电话要求有关部门查处

美发店。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金山区人民调解中心介入此

案。

调解员理清案件思路后，

对当事人进行释法说理， 有效

地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顺利化解了这起消费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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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不善店面转手

会员卡无法继续使用

林某去某美容美发店进行头发护理， 护理

过程中， 林某在店员的劝说下办理了会员卡并

充值金额 2000 元。 两年后， 林某收到短信得

知， 由于经营不善该美容美发店已转让， 林某

的会员卡会籍已转入接手的新店。 林某前往新

店使用该会员卡进行头发护理， 但店员并不认

可林某会籍。 经过查询系统后， 发现林某相关

信息确实存在系统中， 但是该店表示林某需一

比一等价充值卡内余额方可继续使用。 林某联

系原先办卡的美容美发店， 但是对方表示店面

已经转让， 林某的会籍关系与其无关。 林某感

到十分气愤， 拨打 12315 消费者热线， 投诉某

美容美发店存在欺诈行为， 要求相关部门查处。

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林某投诉后， 经双

方当事人同意， 将该案移送金山区人民调解中

心处理。

调解员分别联系双方当事人了解具体情况

并寻找案件突破口。 林某告知调解员， 她当初

前往某美容美发店进行头发护理， 在店员一再

劝说下， 办理了会员卡， 并充值 2000 元， 凭借

此卡消费， 可享头发护理五折。 店员又向其推

销店内护理产品， 五个疗程共计 600 元， 此项

金额已从卡内划走， 该产品放置在某美容美发

店内， 林某后续使用过两次， 还剩下三次未使

用。 现在林某前往新店消费， 新店要求林某一

比一等价充值卡内余额， 方可继续使用会员卡，

或者重新办理该店会员卡。 且在林某的询问下，

新店表示并未接收林某之前在某美容美发店购

买的剩余护理产品。

林某对此非常愤慨， 认为某美容美发店先

是套路顾客办卡， 又引诱顾客购买产品， 现在

一句“店面已转手” 就把事情推脱了， 这种行

为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调解员释法说理

保障消费者权益

调解员随后向原店主李某核实情况。 李某

表示像美容美发店转手这种事情是非常常见的，

他承认林某的会员信息及所述情况， 林某确实

办理过会员卡， 并进行充值， 但是该店现已转

手， 卡内余额包括未使用完的产品都由新店接

手， 他也以短信形式告知林某该店已转让， 林

某可去新店继续使用， 但是后续事情他并不知

情， 也与他无关。

调解员非常严肃地告知李某， 根据 《民法

典》 第五百五十五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

同意， 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

转让给第三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二十四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或者减轻、 免除其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李某在林某不

知情的情况下将该店转手第三人， 并将林某会

籍一并转让， 只以短信形式告知林某， 显然是

于情不合， 于法不容。 而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九条规定， 消费者有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

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

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李某既然

承认原先与林某签订的会员合同， 那只有在征

得林某同意的前提下， 才能将原先合同中的权

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李某听完调解员释法， 表示自己确实对相

关法律知识有所欠缺，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想

得太少， 愿意做出一定的弥补。

确定退款金额

顺利化解纠纷

调解员向林某转述与李某的沟通过程和沟

通结果， 首先认可林某在遇到明显不合理不平

等的情况下能捍卫自己的权益， 又帮林某分析，

此事既已发生， 重要的是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利

益， 她可以选择要求李某退款， 或者在新店继

续使用会员卡。 林某表示去新店使用会员卡仍

有历史遗留问题， 于是要求李某退款。 随后调

解员询问林某要求退款的金额。 林某称， 当初

充值 2000 元， 购买 600 元护理产品后又使用了

两次半价护理， 共计 400 元， 目前卡内余额

1000元， 加上未使用完的三次护理产品 360 元，

要求李某退款 1360元。

在退款金额的确定上双方又产生了争议，

李某认为林某要退款， 那么之前享受的两次半

价护理要按照原价收费， 共计 800 元， 且护理

产品一经拆封是无法退款的， 也要扣除 600 元，

因此他只能退款 600元。

此时调解已进入尾声， 调解员分别又和双

方进行沟通。 最终双方同意各退一步， 李某愿

意将两次护理按照半价收费， 林某同意扣除护

理产品费用， 双方达成一致， 同意李某退款

1000 元。 后经调解员电话回访得知， 李某已于

一周内将钱款支付完毕。

【案例点评】

本案属于一起常见的服务消费纠纷， 由于

该行业流动性较大， 此类美容美发退费纠纷在

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在本案的调解过程中 ，

调解员分别向双方当事人了解案情， 由于某美

容美发店店主李某法律意识薄弱， 在店面转让

过程中既没有告知林某， 也没有征求对方同意，

私下将会籍转让， 没有做好后续的交接工作 ，

导致顾客消费体验感一落千丈， 前往相关部门

投诉。

通过调解员释法， 有理有据地指出李某在

店铺转让过程中的问题， 作为经营者应当遵守

社会公德， 自觉诚信守法经营， 提升顾客消费

体验感， 才能留住顾客。 对于消费者而言， 遇

到这类不公平不合理现象， 也要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身权益， 切莫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

度助长侵害消费者的不良风气。 而在调解的最

后， 调解员也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 体谅

对方立场， 最终化解纠纷， 达成和解。

%&'()*+,-./0
金NOPQ调解RS释法说理保T消费者U法权益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潘祎 吴斌

本报讯 “非常信任法院。 没有你们， 这笔

钱也拿不到。 让我感到意外和感动的是， 你们还

提供了这么多的便利。” 近日， 上海金融法院通

过在线调解方式顺利化解一名投资者索赔纠纷，

而这位投资者很特殊， 他是一位视障老人， 未出

家门就通过参加线上调解并顺利获赔。

张老先生在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 使用个

人证券账户交易某上市公司股票， 在得知该上市

公司实施虚假陈述行为后， 听说上海金融法院有

很方便的机制———“示范判决 + 专业调解 + 司法

确认” 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许多投资者很便捷就

获得了赔偿款， 遂也向上海金融法院起诉索赔。

但是， 张老先生也有顾虑， 法院的机制方便

是方便， 但自己的这种情况， 参加诉讼实在有些

费劲……原来， 年近七旬的张老先生因糖尿病并

发症， 视力逐渐模糊被鉴定为三级视力残疾， 看

字都得使用高倍放大镜， 又家住市郊， 打车到法

院要 2 个小时， 儿女不在身边， 只有老妻相伴，

平时出行就不大方便。 虽然法官说可以居家参加

在线调解， 但张老先生可从来没经历过类似的事

情，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我们法院会想办法安排好。” 承办

法官周欣了解情况后， 立即关照法官助理， 协调

技术人员到老人家现场辅助。

到了在线调解的当天， 书记员和技术人员来

到张老先生家里， 耐心说明在线调解流程， 当场

“解读” 调解协议连线在线诉讼系统……线上，

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和法官的指导下， 张老先生

和上市公司当场达成调解协议， 并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该调解协议。

法院合议庭立即安排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听

证， 在确认双方诉讼真实性及调解自愿性后， 合

议庭评议并当庭裁定双方经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

调解协议有效， 上市公司表示将尽快支付赔偿

款， 不到半小时就顺利完成了所有在线程序。

近日， 张老先生收到了赔偿款， 原以为很麻

烦的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张老先生对法院细致入

微的帮助表示了衷心感谢。

视障老人未出家门即获赔偿
上海金融法院通过在线调解方式化解投资者索赔纠纷


